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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88/2021_2022__E4_BC_9A_

E8_AE_A1_E4_BB_8E_E4_c42_588453.htm 对纳税人有偷税行

为的,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、滞纳金，并处

以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50%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；偷税额在1万

元以上不满10万元且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10%以上不满30%

的，或者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2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（注意

！）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偷税数额1倍以上5

倍以下罚金；偷税数额在10万元以上且偷税数额占应纳税

款30%以上的，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偷税数额1

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。 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，不缴

或者少缴已扣、已收税款，数额占应缴税额的10%以上并且

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，依照偷税罪处罚。 对于多次犯有偷税

行为未经处理的（包括行政处罚、刑事制裁），数额应累计

计算。单位犯偷税罪的，对单位判处罚金，并对其直接负责

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依照偷税罪处罚。 纳税人

不进行纳税申报，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，由税务机关追

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、滞纳金，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

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。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编

造虚假计税依据的，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，并处五万元

以下的罚款。 【把会计从业加入收藏夹】★【更多资料请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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